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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申请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合计660,492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712%。 授予日期为2019年12月9日，本次申请注销共涉及人数为20人，股份回购价格为

9.98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共计人民币6,591,710.16元，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2、 公司已于2021年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

385,858,813股变更为385,198,321股。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2020年第五次会议及2020年11月16日召开了2020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根据

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660,492股已授予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

分限制性股票。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

（一）2019年10月23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2019年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2019年10月2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员名单》 等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

公司内部并公示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2019年10月24日至2019年11月2日。 在公示的时限内，未

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 2019年11月4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员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

公告》。

（三）2019年11月5日至2019年11月7日(每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期间，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乔惠平女士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于2019年11月8日召开的2019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

（四）2019年11月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并于2019年11月11日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

（五）公司于2019年12月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2019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2020年1月15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向20名激励对象授予了合计1,643,900股限

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

1、回购注销原因及定价依据

（1）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2020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部分员工已离

职，根据本激励计划第十二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 相关规定，

“合同到期且激励对象不再续约或激励对象主动辞职的，其已解除限售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因此，对于已经向离职的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需进行回购注销。

另外，按照《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2019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未达到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考核要求，对比2018年，2019年度公司的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后的数值）增长率低于30%。因此根据《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

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2）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2020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公司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将本次回

购的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23元/股调整为9.98元/股。

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回购注销数量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660,492股进行回购注销， 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目前限制性股票总数1,643,900

股的40.18%，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1712%。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将减少660,492股，公司总股本将由385,858,813股减少为385,198,

321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385,858,813元减少为385,198,321元，公司将于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减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3、回购注销价格及资金来源

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五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

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根据本计划须对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时，公司

应当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此部分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公司股票进行回购。 根据本计划

需对回购价格、回购数量进行调整的，按照以下方法做相应调整……（三）派息P＝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

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若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收的，应作为应付

股利在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向激励对象支付，则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不作调整” 。

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实施完成2019年权益分派的方案：以公司总股本350,113,20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总计派发红利87,528,301.75元。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拟对本次注销回购的部分

2019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授予价格为10.23元/股；

调整后的部分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P＝P0－V=10.23元/股-0.25元/股=9.98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价格调整事项，已经经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2020年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以9.98元/股进行回购注销，拟用于支付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款总计为人民币6,591,

710.16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4、回购股票种类

股权激励限售股（A股）。

三、本次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 次 变 动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6,315,140 14.59% -660,492 55,654,648 14.45%

其中：首发后限售股 35,745,606 9.26% 35,745,606 9.28%

高管锁定股 18,925,634 4.90% 18,925,634 4.91%

股权激励限售股 1,643,900 0.43% -660,492 983,408 0.2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29,543,673 85.41% 329,543,673 85.55%

三、总股本 385,858,813 100.00% -660,492 385,198,321 100.00%

公司已于2021年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385,

858,813股变更为385,198,321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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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 长单销售合同， 多晶硅销售量合计70,350吨， 产品单价采取月度议价方式进行确定。 按照当前市场价格

（PVInfoLink最新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均价）测算，预计协议总金额约为60.501亿元（含税）

●合同生效条件：经协议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2021年1月起至2025年12月止。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执行，将有利于公司多晶硅产品的稳定销售，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如期

或全部履行。

一、合同签署情况

2021年1月21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新疆新特晶体硅高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新特能源公

司）与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上机数控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

上机数控公司将于2021年1月至2025年12月期间向新特能源公司采购多晶硅料70,350吨。

如按照PVInfoLink最新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成交均价8.60万元/吨（含税）测算，本协议总金额预计约人民币53.54亿元（不含税，本

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 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14.48%， 协议有效期内年均执行金额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

2.90%，尚未达到特别重大合同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标的名称：单晶拉晶用多晶硅。

2、标的数量：2021年1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新特能源公司向上机数控公司销售数量合计70,350吨。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杨建良

（3）注册资本：23,250.9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南湖中路158号

（5）主营业务：各类精密数控机床、通用机床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

2、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杨昊

（3）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管委会A座516室。

（5）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石墨材料、碳碳材料、单晶硅棒及硅片、半导体设备、太阳能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进出口贸易。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276,255.21万元， 净资产为170,753.02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80,619.77万元，实现净利润18,531.34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规格、数量：2021年1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新特能源公司向上机数控公司销售单晶拉晶用多晶硅70,350吨。

2、定价规则：产品单价采取月度议价方式进行确定。

3、协议执行预付款：上机数控公司向新特能源公司支付一定的协议执行预付款，该预付款在协议约定的期间内冲抵货款。

4、结算方式：以不超过6个月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电汇、或行业主流的付款方式支付。

5、协议履行期限：2021年1月起至2025年12月止。

6、违约责任：

（1）新特能源公司未按采购订单/合同的约定时间交付全部货物（包括换货），应按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上机数控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货款的，应按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新特能源公司交付货物的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协议约定时，经双方确认一致的，新特能源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承担退换或

违约责任；

（4）本协议项下产品只能用于上机数控公司及其关联方生产自用，上机数控公司未经新特能源公司书面同意不得把该协议项下的

义务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协议货物流入市场或第三方（利用该货物制成的半成品或成品不受此限），否则视为上机

数控公司违约，上机数控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金。

7、争议解决：因本协议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当事人双方同意在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协议的生效：经协议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为五年期日常经营销售协议，如按照PVInfoLink最新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成交均价8.60万元/吨（含税）测算，协议总金额预

计约人民币53.54亿元（不含税，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14.48%，合同有效期内年均执行金额占公

司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2.90%。 本协议的执行，将有利于公司多晶硅产品的稳定销售，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影响。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报备文件

（一）战略合作协议书

证券代码：600552� � �证券简称：凯盛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6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蚌埠市黄山大道8009号 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379,1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0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夏宁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解长青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2023年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14,583 94.2077 1,032,762 5.6192 31,800 0.17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1-2023年持续关

联交易的议案

2,915,650 73.2536 1,032,762 25.9474 31,800 0.79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均未参加本次会议，也未参与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大联 姜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600338� �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2021-006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柳营路305号6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6,714,2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95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建荣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网络

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4人视频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胡晗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裁王喜兵、常务副总裁梁明、副总裁黄亚婷、总地质师任小华、财务总

监张树祥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副总裁孟宪党、王士卿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6,698,333 100 0 0 15,90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486,921 99.3647 0 0 15,900 0.6353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邵禛、林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600496�证券简称：精工钢构 公告编号：2021-010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999号大虹桥国际32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2,730,0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95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执行董事长孙关富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方朝阳、裘建华、孙国君、陈国栋、陈恩宏、方二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黄幼仙、田新霖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728,853 99.9997 1,240 0.000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为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

担保的议案

45,659,249 99.9972 1,240 0.002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鄯颖、吴焕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41� � � � � � �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7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047,972,897.41 6,290,606,343.70 12.04%

营业利润 891,866,812.50 587,222,416.49 51.88%

利润总额 891,061,103.07 589,447,974.57 5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8,596,252.79 513,720,532.02 51.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9 0.4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85% 16.36% 4.49%

2020年末 2019年末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 7,533,457,535.53 5,723,683,622.51 3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722,944,906.50 3,382,470,945.39 39.63%

股 本 1,235,383,866.00 1,123,200,000.00 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82 3.01 26.91%

注：报告期内，公司2020年11月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致股本增加 112,183,866�股，股本由 1,123,200,000�股变更为 1,235,

383,866�股，本期按基本每股收益计算方法计算，基本每股收益为 0.69，上年同期按 1,123,200,000�股计算，基本每股收益为 0.4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克服了疫情影响，抓住供需两端机遇，开源节流，上下同欲，市场影响力与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0.48亿，同比62.91亿增加7.57亿元，增长12.04%，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同比分别上升51.88%、51.17%、51.56%，主要是：一是疫情

之下公司管道销售仍保持了稳健的增长，太阳能业务持续向好；二是公司抓住主要材料价格处于历史低位时机，采用增加储备和套期保

值相结合，全年主营业务成本同比去年下降明显（PVC四季度涨幅严重，但公司通过套保锁定了部分成本）。

报告期内， 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比年初分别增长31.62%与39.63%， 净资产回报率有所提升； 期末资产负债率为37.31%， 比年初

40.90%下降3.59个百分点，而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比年初分别增加0.31与0.32，长、短期偿债能力有显著增强。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

了《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06），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增长45%-55%。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经营业绩预告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04� � � � � �证券简称：弘高创意 公告编号：2021-010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1月19日、2021年1月20日、2021年1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目前，公司前期披露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5、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

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中太” ）及一致行动人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

慧目” ）股份属于首发限售股，限售原因为业绩承诺未履行，股份尚未注销。 目前股份因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仍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近

期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持有部分股份完成司法划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江海证券有限公司通过司法划转将弘高中太持

有的10,000,000股和弘高慧目持有的65,000,000股以以物抵债方式转至江海证券名下，现已完成司法划转。由于股份因质押式回购交

易违约，未来仍存在司法拍卖、变卖及划转的可能性。

3、公司于2020年10月26日披露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公告编号：2020-043），公司预计2020年年度经营业绩累

计净利润-5,000万至-3,500万元。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74� � � � � � � �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2021-003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

控股股东鲁峰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鲁峰先生的通知，鲁峰先生自2020年1月9日至2021年1月20日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共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0,245,000股，减持股份比例累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6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告知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鲁峰

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1月9日至2021年1月20日

股票简称 榕基软件 股票代码 002474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10,245,000 1.65

合 计 10,245,000 1.6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26,445,740 20.32 116,200,740 18.6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683,935 4.77 25,075,185 4.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96,761,805 15.55 91,125,555 14.65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729� � � � � �证券简称：龙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16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1年1月21日10时在上海

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民生路118号滨江万科中心16层）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会议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对2021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的预计。 董事会认为所预计的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日常经营所必需，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

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

响，不会因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公司董事段佩璋、余亦坤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关于本议案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载的《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请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前述议案（一）。

关于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和议题等具体事宜，公司将另行发出股东大会的通知和股东大会资料。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729� � � � � � � �证券简称：龙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18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公告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1月21日，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龙韵股份”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愚恒影业集团” ）及其子公司、孙公司和贺州辰月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贺州辰月” ）之间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年度

预计情况。 关联董事段佩璋先生、余亦坤先生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其他参与表决的董事全部同意。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关联股东对本议案须回避表决。

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前已得到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所预计的2021年度的

关联交易系出于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相关交易的预计额度是公司结合市场价格及交易情况进行的合理预测，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

产生重大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定价客观公正，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一致同意上述关联

交易，并同意将此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应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2021年1月21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通过该事项。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0年1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愚恒影业集团及子公司、 贺州辰月之间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年度预计情况 （详情请见公告编号：临

2020-006）。 关联董事段佩璋先生、余亦坤先生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其他参与表决的董事全部同意。

2020年3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新增预计与关联方愚恒影业集团及子公司之间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详情请见公告编号：临

2020-016）；关联董事段佩璋先生、余亦坤先生对前述议案回避表决，其他参与表决的董事全部同意。

2020年3月27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以及《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上年（前次）预计

金额（万元）

上年（前次）实际

发生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方采购

产品、商品

愚恒影业集团及

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联方

购买影视剧集中的广告植入等权益

200.00 14.13

由于疫情影响，部

分电视剧延后启

动。

愚恒影业集团及

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联方

购买特定媒体平台的广告时间资源

19,200.00 2,970.88

由于疫情原因，综

艺制作项目减少，

影响广告资源消

耗。

愚恒影业集团及

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联方

购买与广告推广相关的视频制作等内

容

18,000.00 8,737.62

受疫情影响，客户

预算不达预期。

贺州辰月 数据银行业务 500.00 431.17 -

合计 — — 37,900.00 12,153.80 -

注:� 2020年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年度报告经审定的数据为准。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次预计金额（万

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采购产

品、商品

愚恒影业集团

及其子公司、孙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购买影视剧集中的

广告植入等权益

1,000.00 14.13

受疫情影响，部分电视

剧从2020年延至2021

年。

愚恒影业集团

及其子公司、孙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购买特定媒体平台

的广告时间资源

10,000.00 2,970.88

2021年综艺栏目计划

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

长。

愚恒影业集团

及其子公司、孙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

向关联方购买与广告推广相

关的视频制作等内容

10,000.00 8,737.62 -

贺州辰月 数据银行业务 800.00 431.17 -

合计 - - 21,800.00 12,153.80 -

注:� 1、2020年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年度报告经审定的数据为准。

2、愚恒影业及其子公司、孙公司为新疆愚恒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霍尔果斯黑莓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贺州黑莓文化有

限公司、霍尔果斯红莓文化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似锦文化有限公司，以及孙公司霍尔果斯红珊瑚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爵美传

媒有限公司、宁波爵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简巨文化有限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愚恒影业集团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08-17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8,888.89万元

法定代表人 段泽坤

住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21号20311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MA776Q2E7A

经营范围

影视投资，影视文化艺术活动交流策划，影视文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影视剧策划及咨询，

舞台剧策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摄影摄像服务，公关活动策划服务，品牌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创意服务，舞台

场景造型策划及布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企业形象策划，礼仪服务，影视动漫、美术设计、动画设

计，多媒体设计、游戏软件研发，影视器材、服装、道具租赁（除金融租赁）；艺人经纪。

主营业务

愚恒影业集团为综合型的影视剧及综艺栏目制作的集团公司，业务涵盖综艺制作、影视制作、影视宣发、内容营

销、艺人经纪、IP孵化等6大板块。

（2）主要股东介绍

武夷山炳昶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夷山炳昶” ）持有其57.55%股权；龙韵股份持有其42%股权。

（3）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直接持有武夷山炳昶71.66%出资，武夷山炳昶持有愚恒影业集团57.55%股权,�愚恒影业集团与上市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数据如下（2020年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3,496.61 69,155.97

负债总额 14,602.43 25,635.34

净资产 48,894.18 43,520.64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38,413.84 97,278.65

净利润 5,395.54 12,740.78

2、贺州黑莓文化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贺州黑莓文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09-18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段泽坤

住所 广西贺州生态产业园天贺大道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1103MA5NDTYJ94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及发行；影视文化艺术活动交流策划；影视文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及技术咨询；影视剧策划及咨询；舞台剧策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摄影摄像服务；公关活动策划服务；

品牌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创意服务；舞台场景造景策划及布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企业

形象策划；礼仪服务；影视动漫、美术设计、动画设计；影视器材、服装、道具租赁；艺人经纪服务。

（2）主要股东介绍

愚恒影业集团持有其100%股权。

（3）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直接持有武夷山炳昶71.66%出资，武夷山炳昶持有愚恒影业集团57.55%股权,�愚恒影业集团持有贺

州黑莓文化有限公司100%股权，贺州黑莓文化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数据如下（2020年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059.26 2,401.97

负债总额 5,792.16 2,025.69

净资产 267.10 376.28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605.98 1,652.70

净利润 -109.18 381.10

3、霍尔果斯黑莓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黑莓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9-11-12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段泽坤

住所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开元路科技众创空间三层3213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8MA7AABA4XF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及发行；影视文化艺术活动交流策划；影视文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

技术咨询；影视剧策划及咨询；舞台剧策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摄像摄影服务；公关活动策划服务；品

牌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创意服务；舞台场景造景策划及布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企业形象

策划；礼仪服务；影视动漫、美术设计、动画设计；影视器材、服装、道具租赁；电脑图文设计、制作；艺人经

纪服务。；从事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灯箱设备安装，园林绿化，园

林景观设计，室内外装潢设计，自有设备租赁，体育用品、工艺品、办公用品、日用品、电器设备、建筑材

料、机械设备、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的销售；二手车经销

（2）主要股东介绍

愚恒影业集团持有其100%股权。

（3）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直接持有武夷山炳昶71.66%出资，武夷山炳昶持有愚恒影业集团57.55%股权,�愚恒影业集团持有霍

尔果斯黑莓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霍尔果斯黑莓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数据如下（2020年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2,309.54 1,004.56

负债总额 7,903.45 364.13

净资产 4,406.10 640.43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3,455.41 732.39

净利润 3,765.67 640.43

4、霍尔果斯红莓文化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红莓文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12-02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段泽坤

住所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开元路科技众创空间三层305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8MABKX30K7B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视剧发行；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文艺创作；专业设计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企业形象策划；礼仪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主要股东介绍

愚恒影业集团持有其100%股权。

（3）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直接持有武夷山炳昶71.66%出资，武夷山炳昶持有愚恒影业集团57.55%股权,�愚恒影业集团持有霍

尔果斯红莓文化有限公司100%股权，霍尔果斯红莓文化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数据

因该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5、霍尔果斯似锦文化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似锦文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12-07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阮杰

住所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开元路科技众创空间三层325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8MABKX3JF7D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影发行；电视剧发行；专业设计服务；电影摄制服务；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新材

料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介绍

愚恒影业集团持有其70%股权。

（3）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直接持有武夷山炳昶71.66%出资，武夷山炳昶持有愚恒影业集团57.55%股权,�愚恒影业集团持有霍

尔果斯似锦文化有限公司70%股权，霍尔果斯似锦文化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数据

因该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6、霍尔果斯红珊瑚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红珊瑚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09-07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聂珊

住所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开元路科技众创空间三层3266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8MA78UYPE77

经营范围

电视剧制作；电视剧发行；电影发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广告设计、代理；

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化娱乐经纪人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介绍

愚恒影业集团控股子公司贺州红珊瑚传媒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3）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直接持有武夷山炳昶71.66%出资，武夷山炳昶持有愚恒影业集团57.55%股权,�愚恒影业集团持有贺

州红珊瑚传媒有限公司60%股权，贺州红珊瑚传媒有限公司持有霍尔果斯红珊瑚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00%股权，霍尔果斯红珊瑚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数据

因该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7、霍尔果斯爵美传媒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爵美传媒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12-07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段泽坤

住所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开元路科技众创空间三层3246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8MABKX3JQ7N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视剧制作；电影发行；文艺创作；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

理；版权代理；电影摄制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租借道具活动；

文化用品设备出租；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摄影扩印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日用

百货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礼仪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介绍

愚恒影业集团控股子公司贺州爵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3）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直接持有武夷山炳昶71.66%出资，武夷山炳昶持有愚恒影业集团57.55%股权,�愚恒影业集团持有贺

州爵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70%股权，贺州爵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持有霍尔果斯爵美传媒有限公司100%股权，霍尔果斯爵美传媒有限公

司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数据

因该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8、宁波爵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宁波爵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04-10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赵扬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宝山路1288号10层1017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H4W4946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视剧制作；电影发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文艺创作；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其他文化艺

术经纪代理；版权代理；电影摄制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租

借道具活动；文化用品设备出租；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摄影扩印服务；国内

贸易代理；日用百货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礼仪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介绍

愚恒影业集团控股子公司贺州爵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3）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直接持有武夷山炳昶71.66%出资，武夷山炳昶持有愚恒影业集团57.55%股权,�愚恒影业集团持有贺

州爵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70%股权，贺州爵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持有宁波爵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100%股权，宁波爵美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数据如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9-30 2019-12-31

资产总额 497.52

负债总额 498.00

净资产 -0.48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0.48

9、霍尔果斯简巨文化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简巨文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12-07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段泽坤

住所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开元路科技众创空间三层3251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8MABKX3JJXL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影发行；电视剧发行；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租借道具活动；影视美术道具置

景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摄影扩印服务；摄

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介绍

愚恒影业集团控股子公司贺州简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3）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直接持有武夷山炳昶71.66%出资，武夷山炳昶持有愚恒影业集团57.55%股权,�愚恒影业集团持有贺

州简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55%股权，贺州简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有霍尔果斯简巨文化有限公司100%股权，霍尔果斯简巨文化有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数据

因该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10、贺州辰月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贺州辰月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9-12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段泽坤

住所 广西贺州生态产业园天贺大道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1103MA5NDH7J41

经营范围

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策划创意、会议及展览服务；产品设计；电脑动画设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品牌设

计、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市场信息咨

询与调查；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影视策划；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粮油及制品、食品饮料、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及电子

产品、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化妆品、办公用品、钟表眼镜、工艺美术品、金银饰品、珠宝、汽车零

配件、日化制品、度量衡器具、油漆颜料、一类医疗器械以及二类医疗器械（依备案证经营）、三类医疗器

械、保健用品、健身器件、电讯器材、通讯设备、摄影器材、消防器材、家具、建筑及装饰材料、皮革制品、摩

托车、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盐、农产品、宠物用品、宠物食品及室内装修材料、花卉、玩具、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销售；通讯器材（除国家专控）、数码产品、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电线、仪器仪表、服装、饰品、

鞋帽、箱包、皮具、办公用品、工艺礼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家居用品、卫浴用品、清洁用品网上批发、零

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信息增值服务；电子商务技

术、计算机软件、网络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信息技术及计算机专业技术领域

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主要股东介绍

娄底和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85%股权，上海树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5%股权。

（3）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直接持有娄底和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0%出资，娄底和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贺州辰月85%股权，贺州辰月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10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58.30 113.45

负债总额 211.88 80.26

净资产 746.42 33.19

2020年1-10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028.19 164.33

净利润 413.23 34.68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

前述关联方依法存续，财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与关联方达成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愚恒影业及其子公司、孙公司购买综艺栏目资源或影视剧集中的

广告植入等权益；向愚恒影业及其子公司、孙公司购买特定媒体平台的广告时间资源；向愚恒影业及其子公司、孙公司购买与广告推广相

关的视频制作等内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贺州辰月采购数据业务。

定价依据：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与关联方所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对关联交易定价都将给予明确约定，定价依据主要遵循市场

价格原则；没有市场价格参照的则以类似业务合理的毛利率以及关联方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的价格等为依据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均是公司日常经营所必需，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取优质资源，充分利用自身客户资源和营销能力，促进

主营业务发展。 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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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1年1月21日13:30在公司（上海浦东新区民生

路118号滨江万科中心16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建华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对2021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的预计。 监事会认为所预计的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日常经营所必需，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

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

响，不会因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关于本议案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载的《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